杭州高级中学2011年提前自主招收特长学生工作实施办法
根据杭州市教育局《关于2011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工作的意见》（杭教高中〔2011〕6号）有关“2011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学校提前自主招生工作实施意见”的要求，结合学校办学特色，特制定我校2011年提前自主招收特长初中毕业生工作实施办法。
一、依据和原则
为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充分发挥杭州高级中学的办学优势，体现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按照学校发展需要，发现、选拔具有一定特长的初中毕业生，实施因人施教，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实现学校跨越式可持续发展。招生工作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录取的原则。
二、组织机构

1. 成立以尚可校长为组长，潘林源、杨薇薇、应益民、朱巍、陈伟浓、谢永明为成员的学校提前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负责研究、决定提前自主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负责拟定录取学生名单并上报审批。

2. 成立学校提前自主招生办公室，成员由陈伟浓、谢永明、竺晓华、何杭广、朱海其组成。负责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初审，并组织综合素质考核，提出拟录取学生名单。
三、招生对象及计划
（一）报名条件
1. 基本条件

同杭州市教育局《关于2011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及其附件所确定的招生对象和范围。
2. 前置条件

综合评语中的操行等第须合格及以上，综合素质等级评定全部合格且其中获得A等项数3项及以上，初中毕业实验操作考查合格。

（二）招生计划和要求
计划招生：体育类12名（羽毛球6名、定向4名、女篮1名、田径1名），艺术类2名，科技类5名，共计19名。

体育类报考考生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 获国家羽毛球一级运动员证书者；
2. 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中学生定向比赛初中组个人项目前三名者；
3．获国家篮球二级及以上运动员（女子）证书者： 
4．2011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获初中女子组个人项目比赛前八名者(项目：100m，200m)或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证书者(项目：100m，200m)。
艺术类报考考生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中学组独奏（唱）、重奏（唱）、协奏、齐奏（四人及以下）等现场比赛个人项目一、二等奖者；
2．初中教育阶段获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艺术竞赛（器乐、声乐现场比赛）个人项目一、二、三等奖或前六名者（获奖证书上盖有相应教育行政部门印章，不含各级艺术教育委员会）。
3．初三年级获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团器乐或声乐优秀团员称号者。
科技类报考考生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 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科技创新个人项目（论文、发明和技术创新）一、二等奖或全国、省一、二、三等奖获得者（主要作者，论文一人，发明和技术创新最多三人）；
2. 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初中组网络应用能力竞赛或VB程序设计大赛个人项目一、二等奖者；
3. 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车辆模型比赛个人项目一、二等奖者；
4. 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机器人竞赛中学组个人项目一、二等奖者；
5. 初中教育阶段获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杭州赛区个人项目一、二等奖或全国、省一、二、三等奖获得者；
6. 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中小学生智能机器人竞赛个人项目初中组一、二等奖获得者；
7. 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初中组80米波段测向机制作比赛个人项目一、二等奖者。

四、报名考试及录取办法

（一）报名

1. 符合我校提前自主招收特长生条件的市区初中毕业班学生，向所读初中学校申请，领取并如实填写《2011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提前自主招收特长生报名表》（以下简称《报名表》），所读初中学校负责审核学生所填写的《报名表》，签署意见，加盖学校公章，学生自行携带《报名表》及相关特长证明材料和本人体育中考准考证，于5月4日下午2：00—4：30自行来我校教务处报名（下城区凤起路238号），联系人：陈伟浓，联系电话：85179871。

2. 符合我校提前自主招收特长生条件的个别生，凭杭州市教育局已审核过的“个别生中考文化课考试报名单”于4月29日到杭州市教育考试院（华浙广场9号）领取并填写《报名表》，5月4日下午2：00—4：30凭《报名表》和相关特长证明材料自行到我校报名。

（二）资格审核
报考我校的特长生经学校资格初审合格，报杭州市教育局高中处审核同意后，由我校于5月19日前发放测试证。

（三）考核
1.考试时间及地点：5月21日，考试地点及试场安排见《测试证》。
2.考核内容：文化水平能力考核和面试；体育类、艺术类加试专项测试。
    3.文化水平能力考核（计180分）.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考试时间
	满分分值
	计  分

	综合卷
	闭卷（不含听力）
	合计180分钟
	180分
	按卷面得分


   注：综合卷分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文科综合满分80分（语文40分、英语40分），理科综合满分100（数学45分、科学55分）。
    4.体育类专项测试内容
①田径：单项成绩测试。
②女篮：运球上篮。
③定向：男生3000m，女生1500m。
④羽毛球：专项技术及身体素质测试。
5.艺术类专项测试内容

考核内容：专业考核总分200分。

器乐：默奏练习曲、独奏曲各一首（闭幕）（各80分）；独立视奏曲目片断（40分）；
声乐：背唱中国、外国歌曲各一首（各100分）。
6.面试（计20分）
考生须携带测试证和本人体育中考准考证，两证齐全，在开考前30分钟到学校教务处报到。
（四）录取

1.拟录取学生名单根据以下原则确定：
①体育类：文化水平能力考核成绩和面试成绩合计总分达到我校设定的合格线（100分）；同一单项若有二人及以上报考，文化水平能力考试成绩和面试总成绩均在我校设定的合格线以上，按体育专项成绩择优录取。
②艺术类：文化水平能力考核成绩和面试成绩合计总分达到我校设定的合格线（120分）；同一单项若有二人及以上报考，文化水平能力考试成绩和面试总成绩均在我校设定的合格线以上，按艺术专项成绩择优录取。
③科技类：文化水平能力考核成绩和面试成绩合计总分在我校设定的合格线（120分）以上，根据特长生招生计划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若报考学生未超过招生计划数或未达到我校录取标准的，将减少招生计划或取消招生计划。
2.学校依据招生计划，由高分到低分择优确定拟录取学生名单，于5月23日在我校网站（www.hanggao.net）公示三天，同时通知考生所在的初中学校在公示栏中公示三天，并将拟录取名单报市教育局高中处，由市教育局高中处在杭州教育城域网（www.hzedu.net）同时公示三天，征求学生、教师和学生家长意见。

3. 公示无异议，经杭州市教育局高中处批准，5月26日由招生学校发放特长生录取通知书。被录取的学生到初中学校办理离校手续，6月1日上午9：00前到我校报到。
4.发现有弄虚作假和舞弊行为并被查实者取消其录取资格。
5.录取学生视为已获得高中学籍，不再参加当年中考。 
本招生办法由我校提前自主招生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571-85179871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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